
律師未得主管機關之許可，不得為受羈押之嫌疑人、

被告或受刑人傳遞或交付任何物品，但與承辦案件有

關之書狀，不在此限。

詮釋

1. 立法治革

民國 84 年增訂本條文，即為現行條文。

2. 立法意旨

本條規範律師與被羈押人、受刑人之間，有關文件與物品的傳

遞或交付關條。

3. 解釋適用

( 1 ）本條主要規範律師能否將文件或物品送交予被拘禁之當事人。

由於該當事人的人身自由已經受到拘束，原則上必須依拘

束機關規定，決定該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本條所稱的當事人包

括：

i. 受羈押之嫌疑人或被告：指刑事偵查程序中，因檢察官向法

院聲請羈押，而法院許可者，或檢察官已經向法院提起公

訴，而法院認為被告有羈押必要，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在判決

未確定前裁定羈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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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受刑人：指刑案被告已經受有罪判決確定，並已發監執行之

人。
(2 ）限制傳遞或交付物品的實質理由

律師是當事人的法律權利保護人，縱然當事人因涉案而被

羈押或已經受有罪判決確定發監執行，但仍應讓律師與當事人

間有順暢的溝通管道，這是當事人應有的實質受律師協助權

利。因案件辯護過程中，常常需要文件、物品作為佐證方法，

白不應該任意限制律師將相關文件或物品轉交當事人。

不過，倘若當事人已經在國家公權力機關的監禁之下，由

於監禁時並非只有單一個人，而是有許多相類的嫌犯、被告與

受刑人同時受到拘槳，為了監禁處所的安全需求，必須在一定

程度內，禁止受監禁人與外界的溝通交往，倘若移交的物品可

能會造成監所管理上的疑慮，或是影響囚惰，就必須限制受監

禁人自外界取得物品或文件。

綜上，律師得否將物品或文件傳遞或轉交給受監禁的當事

人，主要的考量依據，在於權衡當事人受律師協助權利以及監

所管理臣的間的輕重關條，從而本條才會規定，律師撰寫書狀

後，送交法院前，若不讓當事人過日，可能會有理解上或解讀

上的不一致，因此有關承辦案件的書狀，不得限制律師交付給

受監禁中的當事人，但若是書狀以外的其他物品，即便有需求

（例如當事人日常服用的藥品或年節加菜等），仍應由當事人

家屬或友人依法交付，律師應保持其法律專業服務的倫理要

求，不應任意介人，以免造成監所管理上的困擾。

承前所述，律師得將相關書狀交付受監禁中的當事人，而

書狀後常常會附有相關證物，得否將該證物一併交付受監禁中

的當事人，應該視該證物性質個案具體認定，倘若證物屬於當

事人事前的書信，或是上級法院有關個案的法律見解摘錄，這

些應屬於書狀一部，不應加以限制，不過，如果證物是實體物

品，縱然在書狀中被編列為證物，仍得予以限制，不得因編列

為書狀證物而當然可交付與受監禁中的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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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律師倫理規範僅規範律師執業時的有關活

動，但物品、文件能否交付給受拘禁中的當事人，仍應依有關

法律與監禁機關認定處理，其認定並非律師倫理規範的管制範

圍，毋寧是監禁機關的法定權限，故有認為，本條的性質較接

近行政作業的規定，而非律師倫理上的規定，此意見值得參考

（參見文獻 1 ，頁 237 ）。

就「受羈押中之嫌疑人、被告」’律師得否交付特定物

品，應依羈押法相關規定具體認定，而「受刑人J 則應依監獄

行刑法相關規定，認定律師得否將文件或物品交付該當事人。

相關懲戒案例

無。

相關法規輿闡釋

1.羈押法第 23 條：「請求接見者，應將姓名、職業、年齡、住所、接

見事由、被告姓名及其與被告之關條陳明之（第 1 項）。看守所長官

於准許接見時，應監視之（第 2 項）。 J

2.羈押法第 23-1 條：「被告與其辯護人接見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看守所管理人員僅得監看而不與聞（第 1 項）。為維護看守所秩序及

安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看守所得對被告與其辯護人往來文書及

其他相關資料檢查有無夾藏違禁物品（第 2 項）。前條第一項規定，

於辯護人接見時準用之（第 3 工頁）。」

3.羈押法第 27-1 條：「被告得與任何人發受書倍。但有特別理由時，

法院或檢察官得限制被告僅得與最近親屬及家屬發受書信。」

4.羈押法施行細則第 85 條：「送與被告之飲食及必需物品，應予檢

查。其種類及數量依左列規定限制之：一、飲食：以食品罐頭、糖

果糕餅、菜韻水果為限。每次不得逾二公斤。但有損被告健康，夾

帶違禁品或妨害看所守紀律者，不許送人。二、必需物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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毯、床單、枕頭、鞋襪、手巾及筆等每次各以一件為限，破損不堪

使用時，准再送人。肥皂、牙膏、牙刷、墨汁及墨水等，每次各以

三件為限。信封每次五十個，信紙一百張，草紙二包。圖書雜誌每

次三本。報紙每天一份，但夾帶違禁品或妨害看守所紀律者不許送

人。圖書雜誌及報紙之內容，有礙於被告之羈押目的者，亦不許送

人。」
5監獄行刑法第 62 條：「受刑人之接見及發受書信，以最近親屬及家

屬為限。但有特別理由時，得許其與其他之人接見及發受書倍。」

6監獄行刑法第 67 條：「凡遞與受刑人之書信，經本人閱讀後，應保

管之，於必要時，得令本人持有。」

7.監獄行刑法第 69 條：「受刑人攜帶或由監外送人之財物，經檢查

後，由監獄代為保管。受刑人之金錢及物品保管辦法，由法務部定

之（第 1 項）。前項物品有必要時，應施以消毒（第 2 工頁）。」

8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82 條：「本法第六十六條所稱妨害監獄紀律

之廣，指書信內容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一、顯為虛偽不實、誘

騙、侮辱或恐嚇之不當陳述，使他人有受騙、造成心理壓力或不安

之虞。二、對受刑人矯正處過公平、適切實施，有妨礙之虞。三、

使用符號、暗語或其他方法，使檢查人員無法瞭解書信內容，有影

響囚情掌控之虞。四、有脫逃或潭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

或證人之虞。五、述及矯正機關內之警備狀況、舍房、工場位聾，

有影響戒護安全之虞。六、要求親友寄人金錢或物品，顯超出日常

生活所需，違背培養受刑人節儉習慣之意旨。仁、違反第十八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六款、第t款、第九款受刑人人監應遵守

事項之虞。」

9.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83 條：「送與受刑人之飲食及必需物品，應

予檢查。其種類及數量依左列規定限制之：一、飲食：以食品罐

頭、糖果糕餅、菜館水果為限，每次不得逾二公斤。但有損受刑人

健康，夾帶違禁品或妨害監獄紀律者，不許送人。二、必需物品：

被、毯、床單、枕頭、鞋襪、毛巾及筆等每次各以一件為限，破損

不堪使用時，准再送人。肥皂、牙膏、牙刷、墨汁及墨水等，每次

各以三件為限。信封每次五十個，信紙一百張、草紙二包。圖書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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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每次三本，報紙每天一份。但夾帶違禁品或妨害監獄紀律者不許

送人。圖書雜誌及報紙之內容，有礙於受刑人之改過遷善者，亦不

許送人。」

參考立法例

美國、日本或德國尚無相關類似立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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